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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1
)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各類〈初階評鑑人員、進階評鑑人員、教學輔導教師〉
人才培育研習課程彙整表
	課程類別
科目
	初階研習
	進階研習
	教學輔導教師

	
	線上
	實體
	實體
	線上/實體 

	A.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基本概念
	A
	
	
	

	B.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
	B
	
	
	

	C.教學檔案製作、評量與運用
	C1
	C1
	C2
	

	D.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
	D1
	D1
	D2
	D3

	E.專業成長計畫
	E1
	E1
	E2
	

	F.課程、教學與班級經營
	
	F1
	F2
	F3

	G.教學輔導理論與實務 
	
	
	
	G

	H.教學輔導教師人際關係與溝通
	
	
	
	H

	I.教學行動研究
	
	
	
	I


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各類人才培育研習課程時數統整表
	課程類別
(時數)
科目
	初階研習
	進階研習
	教學輔導教師

	
	線上
	實體
	實體
	100
	103實施新制

	
	
	
	
	實體
	線上
	實體

	A.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基本概念
	2
	
	
	
	
	

	B.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
	1.5
	
	
	
	
	

	C1.教學檔案製作、評量與運用（I）
	2.5
	3
	
	
	
	

	C2.教學檔案製作、評量與運用（II）
	
	
	6
	
	
	

	D1.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（I）
	2
	8
	
	
	
	

	D2.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（II）
	
	
	6
	
	
	

	D3.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(III)
	
	
	
	6
	3
	6

	E1.專業成長計畫（I）
	2
	1
	
	
	
	

	E2.專業成長計畫（II）
	
	
	3
	
	
	

	F1.課程、教學與班級經營（融入D1）
	
	2/3
	
	
	
	

	F2.課程、教學與班級經營（I）
	
	
	3
	
	
	

	F3.課程、教學與班級經營（II）
	
	
	
	9
	4.5
	6

	G.教學輔導理論與實務 
	
	
	
	12
	2
	9

	H.教學輔導教師人際關係與溝通
	
	
	
	6
	1.5
	3

	I.教學行動研究
	
	
	
	9
	3
	6

	總計時數
	10
	12
	18
	42
	14
	30



 (
附件
2
)教育部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-各類講師資格
	
	初階評鑑人員講師
	進階評鑑人員講師
	教學輔導教師講師

	大學教授
	完成103年初階評鑑人員講師培訓(新制)或完成103/1/25初階評鑑人員講座培訓。
	完成103年進階人員講師培訓(新制)或完成103/2/22進階評鑑人員講座培訓。
	完成103年教學輔導教師講師培訓(新制)或完成103/3/8(暫定)教學輔導教師講座培訓。

	學校教師
	1.學校有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且該教師有參加。

	
	2.具初階評鑑人員證書。
	2.具初階評鑑人員證書、進階評鑑人員證書。
	2.具初階評鑑人員證書、進階評鑑人員證書及教學輔導教師證書。

	
	3.完成103年初階評鑑人員講師培訓或完成103/1/25初階評鑑人員講座培訓。
	3.具103年初階評鑑人員講師資格。
	3.具103年初階評鑑人員講師資格與進階評鑑人員講師資格。

	
	
	4.完成103年進階人員講師培訓或完成103/2/22進階評鑑人員講座培訓。
	4.完成103年教學輔導教師講師培訓或完成103/3/8教學輔導教師講座培訓。


註：
一、103年度起實施新制講師培訓作業，各階講師應具前階段講師資格：參與初階講師培訓且獲得認證者，始得參與進階講師培訓；取得初階與進階講師資格認證者，始得參與教學輔導教師之講師培訓（大學教授則不在此限）。
二、103年度本部委託臺北市立大學、國立臺北教育大學、國立臺中教育大學、國立高雄餐旅大學辦理各類講師培訓，所聘授課講座應分別完成以下培訓：
(1)初階講師培訓授課講師應完成103/1/25初階評鑑人員講師講座培訓。
(2)進階講師培訓授課講師應完成103/2/22進階評鑑人員講師講座培訓。
(3)教學輔導教師講師培訓授課講師應完成103/3/8教學輔導教師講師講座培訓。
三、104年未取得新制講師資格或條件有缺漏者，均須重新接受講師培訓始得擔任講師。

